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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70801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鄭慶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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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南市北區大光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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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府人力字第100009550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0095509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轉知有關行政院99年9月1日修正之「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政

府機關公立學校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」（以下簡稱評

分標準表），將於100年3月1日生效，屆時請依修正後相

關規定辦理陞任評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100年2月9日局力字第1000024283

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請各機關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7條及旨揭評分標準表之規

定，訂定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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